中央研究院簡任第十職等以下非因公務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赴人員申請赴大陸之管理流程與分工
壹、啟程前
一、提出申請或遴派
（一）申請事由或遴派案初核與轉陳（申請人所屬單位）。
（二）請假管理（總辦事處：人事室；研究所（處）、中心：各所屬單
      位）。

（三）涉密管制及相關事項（政風室）。
（四）於出國線上作業系統輸入「職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資料，列
      印紙本經單位主管核章，先送政風室，再送人事室初核後，陳
      送處長核准。
二、提醒赴大陸安全須知、遵守許可行程活動及有關法令規定（各所

屬單位）。

三、業務交代（申請人所屬單位）。

貳、行程中

一、緊急事故連繫與處理（各所屬單位、人事室）。

二、事務處理中及一般聯繫（申請人所屬單位）。

叄、返國後

一、由人事室依各單位在出國線上作業系統輸入之「職員赴大陸地區
    申請表」資料，彙整為「赴大陸地區人員統計表」，按月彙送入出
    國及移民署（各所屬單位、人事室）。
二、申請人填寫「意見反應表」存所屬單位，並影送政風室備查（申
    請人所屬單位、政風室）。
三、返國如有申訴洽總辦事處相關業務單位協辦。

